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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2017 年 6 月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

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暂行规定》

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之后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

印发了文件，《规定》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提

出具体要求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

执行。 

《规定》明确，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，应当

坚持依法审计、问题导向、客观求实、鼓励创新、推动改革的原

则，主要审计领导干部贯彻执行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和决

策部署情况，遵守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情

况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情况，完成自然

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，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

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责任情况，组织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保

护相关资金征管用和项目建设运行情况，以及履行其他相关责任

情况。 

《规定》强调，审计机关应当根据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

所在地区或者主管业务领域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情

况，结合审计结果，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自然资源资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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